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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01年度評字第000004號 

請求人       司法院 

代表人       賴浩敏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受評鑑法官   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認請

求成立，決議如下： 

決    議 

受評鑑法官王○○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審議，建議處分記過貳次。 

    事   實 

一、受評鑑法官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王○○，於民國（下

同）99年 9月 1日分發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擔任候補法

官，並經該院法官事務分配承辦刑事審查庭（即刑事簡

易庭）京股之審判事務至 100年 9月 6日止；另自 100

年 9月 7日經該院法官事務分配承辦擔任刑事第十二庭

堅股之審判事務。因王○○法官職司審判業務而經司法

院配發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識別碼（即個人帳號）及密

碼，如因辦理審判案件而有利用網路查詢他人個人資料

（下稱個資）之必要，應遵守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使用

識別碼及密碼查詢院內網路資料作業注意要點、司法院

暨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

使用對外連線資料管理要點、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使用

戶役政資料管理要點等規定，不得擅自為公務以外之電

腦處理、利用，且於查詢戶役政資料時應輸入自己承辦

案件之案號，以供日後查核。 

二、詎王○○法官自 99 年 11 月 24 日起迄至 100 年 9 月 2

日止之任職期間，因申報財產、報稅及為次子命名參考

等用途，公器私用，使用前揭司法院配受之識別碼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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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登入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以輸入其承辦案

件案號，或輸入非承辦案件案號等方式（詳情如附件一

及附件四編號 285 所示，統計數據如附表一、三所示，

請求意旨有誤算部分，由本會逕更正之），為下列查詢：

（1）、於如附表三編號 1至 6、8至 9、11號所示時間，

先後利用前揭配受之識別碼及密碼，登入司法院戶役政

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與其承辦案件無關之自己祖母、父、

母、岳父、胞姊及長子等之個資，共計查詢 14筆。（2）、

於如附表三編號 7、10、12所示時間輸入預想虛擬之姓

名查詢以作為其即將出生之次子命名之參考，共計查詢

24筆，其中部分人名（即附表三反白部分之「王○淳」、

「王○恆」、「王○清」、「王○○」等 4人名，先後

8筆次查詢）確有其人存在。 

三、王○○法官上開公器私用之違規查詢司法院戶役政電子

閘門系統資料行為，嚴重違反職務上之義務及規定，行

為不當，有違國家對其託付行使職權之信任，其中為即

將出生次子命名參考而查詢有其人存在之他人個資，間

接侵及他人隱私，損及司法形象，情節重大。 

四、證據： 

（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王○○法官簡歷表、王○○法官之

公務人員履歷表。 

（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 100年 12月 2日、101年 1

月 11日、101年 2月 6日之簽呈及稽核報告資料（含

戶役政電子閘門-異常案件-非其本人承辦案件、其本

人承辦案件之一覽表）。 

（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自律委員會 101 年 2 月 20 日

會議紀錄。 

（四）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 6 月 6 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1486 號函附王○○法官 99年度及 100年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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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分配表、王○○法官自 99年 9月分發至 100年 11

月止之各月收結案件表、王○○法官與案件相關無異

常查詢一覽表。 

（五）司法院秘書長 101 年 6 月 15 日秘台人三字第

1010016352號函附司法院以「王○淳」等姓名查詢究

有無其人存在之情形。 

（六）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 7 月 5 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1800號函附抽查王○○法官自 99年 9月 1日

分發至同年 12月 31日止之任職期間，使用司法院戶

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他人個人資料情形及其一覽

表。 

（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1 年 8 月 21 日以雄院高文字

第 1010002508 號函及其附件，確認王○○法官 100

年度之 399筆查詢是否其與承辦案件之公務有關。 

（八）王○○法官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清查期間提出

之說明書（1件），王○○法官於本會調查期間提出之

陳述意見書（2件） 

理   由 

壹、受評鑑法官之陳述意見略以： 

一、第一次陳述意見書，即就 100年度間使用司法院戶役政

電子閘門系統違規異常查詢部分之說明： 

（一）何以於任職期間多次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 

因案件量大及案件性質關係較少開庭，故以此方式確

認當事人身分。 

個人於 99年 9月 1日分發後至 100年 9月 6日間，係

於高雄地方法院之審一庭（即刑事簡易庭）服務，該

庭係辦理簡易判決處刑及聲字案件，其特色為案件量

大，1年來每月收案量約 150至 250件，又該庭原則上

並不開庭，個人在分發後，考量被告是否死亡、是否

服役中，涉及得否為實體判決之問題，因此乃逐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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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查詢被告之戶役政資料。其次，在某些案件中，告

訴人或被害人與被告間之關係如何，甚為重要者，如

親屬間竊盜（是否有合法告訴）、家暴（是否合乎家屬

之要件）、成年人對少年犯罪（年齡是否符合）等案件；

又如沒保案件是否確有送達具保人住址而得沒保，亦

會加以查詢人別及住址。蓋簡易判決往往一審確定，

如不察上情，常有面臨非常上訴之問題。而在審一庭

例外開庭之情形，如經查有卷內可為證人而有傳喚之

必要者，為免證人傳喚不到，造成案件延宕，亦事先

加以查詢地址。100年 9月 7日後，個人離開審一庭，

至一般刑事庭服務，因案件性質有異，數量較少，且

因必要時可進行準備程序開庭釐清之故，即無大量查

詢之情形。 

（二）何以未命其他專責人員處理？ 

因審一庭案件流動快，卷宗多為法官自行保管，為免

延滯及混亂，在處理案件時，多親自處理。 

在剛分發的前幾個月，個人並不知道可另批示命書記

官轉由錄事處理查詢戶役政的情況，雖然之後得知，

然因審一庭處理的簡易案件及聲字案件流動快，卷宗

多為法官自行保管，為免延滯案件進行，且於附卷時

造成混亂，個人即不假書記官、錄事之手，戶役政資

料均自行查詢，如發現確於本件中至關重要者，始列

印附卷。或有認為可事先命書記官在分案時即聯繫錄

事查詢被告資料附卷，在某些案件中，書記官似乎確

有在分案前後檢附戶役政資料之慣行，然而一來分案

與結案時點有落差，如分案時生存，結案時死亡之情

況並非罕見（個人去年至少 2 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如

未查詢，可能就是 2筆非常上訴案件）。且被告以外之

人之必要查詢，往往要閱卷後始能得知，書記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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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一事先附卷。又因審一庭的案件，大都於閱卷後

即立刻撰寫裁判，如每閱一卷即批示請錄事查詢，待

一段時間查詢完畢後撰寫裁判時又要重行閱卷，且時

間又有落差，未能保證其中落差是否又有被告死亡之

情。高雄地院一般庭 1 名法官通常案件大約年收 1 百

餘件左右，或許可以不用擔心這樣低機率的風險，且

一審確定案件相對較少；但在審一庭，1年可能收 2千

件左右，風險有 10 幾倍，又案件幾乎均於一審確定，

為求慎重，因此乃自行查詢。 

（三）何以輸入 000等空白案號（本會按，尚有輸入 0000）？ 

個人當初係認為此並非必要輸入之查詢條件，為求便

捷，有段時間遂將輸入案號省略，並不知悉必須輸入

正確案號之規定。 

因每日處理案件數較多，每次查詢網頁後跳出查詢結

果頁，再回到查詢首頁，欲查詢其他案號時，均要重

新輸入年度、字號別、案號數字等 3 個欄位，就算是

同一案號案件，如系統閒置過久（也就是兩次搜尋相

隔較久的情況），也會自動清空原輸入欄位，如此情形

亦需要重新輸入；反之在沒有閒置過久的情形（兩次

搜尋相隔較近的情況），系統會保留原案號，此時必須

一一將原字號、案號刪除後，再輸入下一筆案號，當

時認為此步驟甚為瑣碎。加上個人因剛分發後尚在熟

悉案件運作流程，扣除在書記官處之卷宗，個人卷宗

櫃內尚擺有百餘件案件，僅能將每日欲結案之案件約

10 件及其他當日待閱卷的案件錯落於辦公桌上，因為

卷宗繁多，在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時，往往需費

時找尋該案卷面案號，當時頗覺困擾。故為求便捷，

後來個人就使用字號別用複製、貼上，而案號輸入 000

之模式，快速登入查詢，確實不知必須輸入正確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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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這樣的模式下，如系統閒置過久，只要按 000

即可進入；如系統未閒置過久，因系統保留 000案號，

此時甚至不需再輸入案號即可直接查詢下一筆，所以

在操作上個人並非每次均輸入 000 等案號，有時是逕

行查詢）。且輸入 000等案號，甚至連字號別都以 0代

替，就是為了避免誤輸入他人案號。個人曾多次告知

辦公室其他同事係以此種方式進入戶役政電子閘門系

統後查詢，亦曾以此種方式查詢後列印附卷，列印頁

尚記載以 000 等案號查詢之字樣，如知悉有必須輸入

正確案號之規定，當無為上開行為之理。而輸入 000

等案號，亦非為規避任何稽核，因該等案號顯然異常，

反而無從規避稽核。 

（四）關於輸入他股案號（39筆）及未有他股承辦之案號（15

筆）部分： 

此種情況單純是因為輸入案號疏誤所致，並無故意輸

入他股案號之情形。 

舉例而言，假設第 1 次查詢甲案，輸入之案號為「99

年簡字第 123號」，在搜尋完畢後，此時欲另外查詢乙

案（假設該案案號為「99 年交簡字第 456 號」），為了

搜尋乙案需先回到搜尋首頁，若無閒置過久的情況（也

就是兩次搜尋相隔較近的情況），此時搜尋首頁會保留

「99 年簡字第 123 號」之甲案案號，有時不察，未注

意到乙案字號為「交簡字」，就逕將「123」改為「456」

後送出，結果是送出「99年簡字第 456號」。而此一誤

輸入之案號如果是他股所有，就是評鑑請求書中所述

「輸入他人承辦案件案號查詢他人個人資料」的情形；

如果並未為任何一股所有，就是評鑑請求書中所述「輸

入錯誤案號查詢他人個人資料」的情形。 

而在兩次搜尋相隔較近的情況，也會發生另 1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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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例而言，搜尋首頁保留甲案「99年簡字第 123號」

案號，然在進行乙案時，未察已係進行另案，就在乙

案搜尋時，直接輸入搜尋，其結果就是在乙案誤輸入

甲案案號。此外，其他輸入錯誤情況，尚有案號數字

看錯的情形，如「2756」錯看成「27565」；誤輸入案

卷中其他案號，如輸入偵查案號或撤銷緩起訴前原案

案號；打字有誤，如「撤緩」字號打成「撤銷」等情

況。 

或有認何以錯誤數十筆？這是因為一來個人查詢案件

較多，錯誤的總數也相對較多；二來是因為個人這 1

年間承辦的簡易案件習慣集中撰寫判決，查詢資料，

而簡易案件集中 1 天撰寫可以寫完數件，因此經常出

現上述需要連續更換案號，且更換案號時間相近，造

成需更改原保留案號的情形，自然也較常出錯。比較

100年 9月 7日後分發到一般庭承辦通常案件的情況，

因為通常 1 天只寫 1 件案件，就沒有發生任何 1 次誤

繕案號之情形。 

（五）輸入家人資料部分： 

確曾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父、母、祖母、岳

父、姊、兒子的資料，確有不當之處。其中過程及動

機說明如下： 

1、父親（王○通，1筆）、祖母（王林○棕，1筆）部分，

係因報稅需要祖母的身分證字號及姓名而查詢，因祖

母的資料在鄉下，且其名較特殊，家人只知台語發音，

不知其名正確寫法，相互詢問不得而知後，個人亦一

時無法知悉，故先查家父資料，查得其母親欄姓名後，

再據此查得祖母的身分證字號。又每年度報稅係兄弟

姊妹計算後分配被扶養人，故當年度計算後祖母不一

定分配在個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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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母親（蔡○玉，1筆）部分，係為家姊為母親操作網路

掛號所需。家姊、家母及個人之住處不同，又家母當

時獨自在家，不識字且不知其身分證字號，家姊因此

詢問個人是否知悉家母身分證字號，因個人亦不知悉，

故以此查詢。 

  3、岳父（林○玄，3筆）部分，係為瞭解戶役政更新速度

而查詢。個人在去年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發現幾

項情況，如真實身分資料變動事由發生後，戶役政電

子閘門系統更新速度快慢不一，且時間常有異常情事

（甚至曾發現兵役資料早於實際入伍日期之情形），因

此之前即思考如有家人身分資料變動，即以此測試戶

役政更新之速度。因岳父去年 7 月間過世，戶役政記

事欄「死亡」之事實更動，故以此測試戶役政更新之

速度（3筆同日應係因系統當機而一時無法顯示結果，

故重新查詢所致，實際上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經常當

機，有連續查詢的情況通常是因為當機所致）。個人住

處與岳父母家近在咫尺，且相處融洽，對其戶役政資

料並無任何需求，其資料妻子亦知悉，此 3 筆搜尋實

非私用，然若認此種搜尋仍有不妥之處，個人亦承認

不當。 

  4、家姊（王兪○，4筆）部分，係因於承辦案件發現「兪」、

「俞」於戶役政上登記為不同字，被認為是不同姓名，

因家姊適巧名「王兪○」，所以以此測試之，故個人於

3 分鐘內以「俞」「兪」等字及其身分證字號交互測試

資料共 4 筆。此如同搜尋岳父資料所述，亦無私用之

意，因家姊與個人自小一同成長，其身分證字號、戶

籍、生日等資料個人知之甚詳，並無查詢私用之必要。 

  5、長子（王○○，2 筆，100 年 6 月 17 日、100 年 7 月

28 日查詢）部分，則僅為瀏覽其之資料，並無其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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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家中自然有長子全部身分資料，然就此坦承

並非公用。 

     以上搜尋，除岳父已過世、兒子尚年幼、祖母不解網

路及報稅之意外，其餘都曾與家人說明將以網路查詢

其等資料之事，岳父部分亦曾向岳母說明。惟無論如

何，個人均坦承有不當之處，然確於當時未意識到此

種查詢乃違規之情形，此絕非推託之辭。事實上，個

人當時確實知悉司法院有稽核 IP之情事，只是認為只

要無用以營利而可說明用途等情即可。因一來祖母、

父親、母親之資料，即便一時找不到，再多打數通電

話，請求其他親人代查，即可輾轉得知，如意識到此

為違規之舉，絕無自找麻煩之理。再者，如測試家姊

姓名及瀏覽兒子資料之情形，個人也曾與同事提起，

因此實不知有違規之情形。 

（六）命名部分（25筆，本會按應係 24筆之誤算）： 

     此部分個人亦坦承有不當之處，係因妻子於 99年底懷

孕，次子於 100 年 9 月間將出生，而隨意鍵入預先構

想之名，動機在於查詢各姓名的筆數，並非查詢特定

之人，記憶中有部分查詢輸入後並無其人（此事件中，

個人在勾稽各筆資料過程中發現查詢失敗、當機、無

其人等情況，亦會留有紀錄）。 

（七）故個人上開不當查詢，均係輸入自己承辦案號或 000

等案號，而輸入 000 等案號係過去個人一段時間中查

詢之慣行，已如上述，另輸入自己承辦案號應係因前

筆自己承辦案件案號，在無閒置過久的情況（也就是

兩次搜尋相隔較近的情況），系統自動保留原案號所致。

是以個人雖有如上之不當查詢，然尚不致故意使用他

人案號查詢，因為此一做法並無意義，且前已所述，

甚至個人多次使用 000 等案號查詢，就是為了避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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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他股案號所致（實際上相當容易誤繕，詳如上述）。 

二、第二次陳述意見書，即就 99 年度間及 100 年 9 月 7 日

至 100年 11月 21日間，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

統異常查詢部分之說明： 

對貴會檢附本人於 99 年間及 100 年 9 月 7 日至 100 年

11 月 21 日間查詢戶役政資料之結果，本人經以裁判書

查詢機、檢方書類檢索、書記官網路辦案進行簿等資料

庫比對，如以上開方式查詢未得者始調卷查詢，爰提出

各筆資料查詢之說明。 

（一）關於上開 99年間及 100年 9月 7日至 100年 11月 21

日間之各筆資料，經查詢後，除 99 年「無法認定」部

分編號 285此筆，為個人長子之姓名外，餘皆與個人所

承辦之有關。上開 99 年「無法認定」部分編號 285 查

詢，經見諸貴會檢附之資料後，方憶起有此筆查詢。該

筆查詢係因 99年 11月間，個人到職財產申報將屆（應

係於該月月底屆至），申報文件中須填載個人之子之身

分證字號，因兒子出生不久，不知其身分證字號，且人

在高雄，手邊無其資料，因而查詢之。 

（二）另 99年及 100年 9月 7日至 100年 11月 21日「本

人承辦案件」部分，原為無法確認之筆數，經查多係告

訴人、被害人、具保人、證人等資料，此等資料或因司

法院所提供之資料無法查詢該等人之資料，因而顯示無

法確認，然此可依前開資料庫查詢而得。99年「非本人

承辦案件」部分之 3筆均為誤繕案號，此 3筆均為個人

承辦案件之被告無誤。99年「無法認定」部分之案號皆

係個人以 000 等案號查詢之結果，經查除上開編號 285

此筆外，其他亦均為個人承辦案件無誤。 

（三）就個人任職以來的戶役政查詢結果，個人謹在此再次

陳述，實未意識到上開查詢有違評鑑請求書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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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如下： 

  1、個人因考量遷調之緣故，任職以來，實不敢稍違規定： 

個人自 99年 9月間分發高雄地院時，因家有甫出生之

幼子及懷孕之妻子，故並不諱言，至今近兩年以來，

念茲在茲的是任滿兩年後之遷調作業。常理來講，依

照遷調規則、近年往例及個人在同期佔先的排序，兩

年內只要業務上並無疏失，致考績欠佳而影響排序，

兩年後幾可確定調回北部。是以分發之時，與妻子二

人溝通過後，即下定決心儘可能將在高雄的時間專心

用於工作，避免在工作上犯錯而影響考績。簡而言之，

只要個人分發後第一年有任何疏失致考績乙等，即會

造成任職兩年後無法調回戶籍地的苦果。然因個人初

分發就在簡易庭，雖個案較簡單，然案件繁多，細節

也多，且裁判容易確定，加以個人初分發而不熟悉規

定及流程，每項案件步驟均儘可能詳予確認其正確性，

以避免案件有誤，導致遭非常上訴而影響考績，這也

就是個人多次使用戶役政系統查詢、比對資料之原

因。 

     以上前因，現在看來十分諷刺，然自分發以來，個人

確實是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態在工作，甚至少有休息之

時，此自司法院提供的戶役查詢時間中，個人工作時

間遍及午休及晚間時段即可見一斑。而自此次查詢結

果得知，約在 99年 10月 20日前後，個人即開始使用

000等案號查詢，在 99年 11月底左右，即查詢兒子的

資料。個人如知悉相關規範，不但不可能稍有違反規

定的動機，更遑論於分發後 1、2個月內即大膽故意違

反規定，使用 000 等案號及查詢個人以電話即可輾轉

得知的兒子身分證字號，自陷可能無法遷調之困境。

須知，莫說受評鑑，此事只要受法院方面給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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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能會影響考績，導致個人無法調回戶籍地，若知

悉相關規範，權衡輕重後，當不可能為此行為。 

2、個人查詢戶役政資料後，如有附卷之必要，始將之列

印附卷，故也因此留有多筆以 000 等案號查詢後，列

印附卷之紀錄，可見並不避諱他人得知個人使用 000

等案號之查詢行為，此亦非知悉規定並故意違反者之

行為。 

  3、個人以輸入 000 案號及查詢兒子、家姊等數筆資料等

行為，均曾向辦公室同事提起，多名同事都知道個人

此種查詢行為，如故為違反規定，並不可能為此大膽

之行徑，蓋只要任何一位同事宣揚個人違規之情形，

亦將影響個人考績及遷調。 

（四）另前次陳述意見書所陳述之意見，恐有說明未盡清楚

之處，為免誤會，在此簡單整理並補充如下： 

  1、關於以 000等案號查詢之情事，其動機簡而言之有二。

其一：搜尋速度較快。因查詢案件多，再加上如兩筆

查詢相隔不久，即不用重新輸入案號之機制，故當時

做法通常是只輸入 1 次 000 之案號，然後連續在相近

時間內搜尋多筆資料；其二：不會錯誤輸入其他案號。

因案件多，查找並輸入案號後易出錯，故輸入 000 等

顯然非其他案件的案號。當時的動機也只是為避免誤

輸他案案號，實未慮及輸入正確案號是搜尋的前題要

件。 

2、關於個人查詢岳父資料之事，該 3 筆查詢確係單純用

以測試戶役政系統更新之速度，所謂測試，係為比對

戶役政記事欄出現「死亡」記事之時間與實際辦理死

亡登記時間之落差，藉由此二者之差異，大約推知該

系統更新速度。個人住處與岳父母家相近，均在板橋，

岳父生前中風多年，去年其過世之前，日常生活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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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照料。而當時個人長子約 1 歲左右，妻子又懷孕，

每當假日自高雄返回板橋，同時也是岳父申請的看護

放假之時，故當時大多數的假日，個人都是帶同妻小

至岳父母家同住，幫忙岳母照顧岳父。是以在個人分

發高雄後，岳父去年過世之前，只要是回北部，幾乎

就是跟岳父住在一起，甚至幫忙處理岳父所需申辦資

料等事項，其資料個人取得並不困難，故上開 3 筆查

詢並無獲取其資料之意。因測試所需，個人當時曾向

岳母詢及辦理死亡登記之時間，爰就此一併檢附個人

岳母之說明供參。 

貳、本會判斷之意見 

甲、程序部分： 

一、本會受理本件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生「法律不溯

及既往」之適用疑義： 

（一）法官法第五章「法官評鑑」章規定係於 101 年 1月 6

日生效施行，本會則於同日依該章規定而設置。又本

件王○○法官前開如事實欄所示之嚴重違反職務上之

義務及規定之行為，係發生於 99年 9月 1日分發任職

法官後迄至 100年 11月 21日之期間內，乃法官法第

五章「法官評鑑」章規定於 101年 1月 6日生效施行

之前，請求人司法院則係於 101年 3月 29日向本會具

狀請求對王○○法官進行個案評鑑。 

（二）按我國法官評鑑制度並非濫觴於法官法之制定施行，

早於 85年 1月 30日即經司法院以（85）院台人一字

第 02567號函訂定發布「法官評鑑辦法」，其間經數度

修正。嗣因配合法官法第五章「法官評鑑」章於 101

年 1月 6日施行，而經司法院於同年 1月 9日以司法

院院台人一字第 1010001123號令發布廢止「法官評鑑

辦法」，並自 101年 1月 6日生效，此為「法官評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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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法規沿革。是法官法第五章「法官評鑑」章（下

稱新法）與「法官評鑑辦法」（下稱舊法）所規範之「法

官評鑑」係彼此銜接之制度。 

（三）次按法官評鑑制度實為法官（公務員）懲戒、懲處制

度之一環。依法官法第 33條規定：「（第 1項）法官評

鑑委員會由法官 3人、檢察官 1人、律師 3人、學者

及社會公正人士 4人組成。（第 2項）評鑑委員之迴避，

準用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規定。」同法第 60條

第 2項規定：「職務法庭審理第 47條第 1項第 2款、

第 3款及第 4款法官職務案件之程序及裁判，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另依法官法

第 41條第 10項授權制訂之「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實

施辦法」第 15 條規定：「評鑑程序關於調查事實及證

據、期日與期間及送達，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準用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職是，法官個案評鑑事件，核

屬公法事件，仍應適用「實體從舊從優、程序從新」

之公法一般原理原則。 

（四）就法官評鑑制度之實體規範部分言： 

1、依廢止前「法官評鑑辦法」之規範設計，其受評鑑之

人為各級法院法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廢止前

「法官評鑑辦法」第 3條）；其個案評鑑事由為法官

品德操守有損司法信譽、嚴重違反辦案程序或開庭態

度嚴重不良，有損司法形象之事項（廢止前「法官評

鑑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5條第 1項、第 3項）。

上開屬法官個案評鑑制度之實體法律要件規定，與法

官法第五章「法官評鑑」章第 30條第 2項第 2款（有

法官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情事〈即違反職務上之

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行不檢〉，情節重大）、第

5款（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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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款（違反法官倫理規範〈其本質上包含法官守則，

及公務員服務法等職務規範在內〉，情節重大）等法

官應受個案評鑑事由之實體法律要件規定之實質內

涵尚無不同。 

2、又依法官法所規範設計之個案評鑑制度，法官評鑑委

員會於認個案評鑑之請求成立，並認有懲戒之必要者，

依法官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得決議將受評

鑑法官報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並得建議懲戒之

種類。而徵諸法官法第 50 條之法官懲戒種類與淘汰

規定，其懲戒種類包括：（1）免除法官職務，並喪

失公務人員任用資格。（2）撤職：除撤其現職外，

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3）免除法官職務，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4）

罰款：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或任職時最後月俸給

總額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5）申誡。另於受上開

（1）、（2）種類之懲戒處分者，不得充任律師，其

已充任律師者，停止其執行職務；上開（2）、（3）

種類之懲戒處分者，並不得回任法官職務。此等規定

相較於公務員懲戒法第 9條所規定公務員懲戒之種類，

為：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等而言，

明顯較嚴苛。 

3、因而就法官評鑑制度之實體法律效果而言，新法對受

評鑑法官較為不利，依實體從舊從優原則，仍以適用

法官法施行前之公務員懲戒及行政懲處等舊制之實

體法律效果規定，有利於受評鑑法官。 

（五）按「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

之日起算至第三日發生效力。」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所明定。行政法規中除明定具有溯及效力者外，

其適用以不溯及既往為原則，此為法律適用之原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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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政法院 76 年度判字第 850號判決要旨參照）。準

此，除立法機關於制定法律之際，因衡量公益之維護

與利益之保護之結果，明定行政法規得例外地溯及既

往（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刑法第 2 條第 1項

等是）外，其他國家機關於適用行政法規時，應遵守

該原則，不得任意擴張例外規定之解釋，而使行政法

規之效力溯及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

關係，以維持法律生活之安定，否則將違反行政法規

不溯及既往原則，進而牴觸法治國原則。歷來司法實

務所揭櫫「實體從舊，程序從新」之適用法規原則，

即本此法理（最高行政法院 49年判字第 108 號、56 年

判字第 81 號、56 年判字第 244 號判例及 81 年度判

字第 976 號判決參照）。查法官法係於 100 年 7 月 6

日公布，並於同法第 103 條規定「本法除第五章法官

評鑑自公布後半年施行、第七十八條自公布後三年六

個月施行外，自公布後一年施行。」而法官法第 21條

及第 50條所規定行政懲處與懲戒之種類，相當於法官

法施行前適用之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員懲戒法之特

別規定，係各種懲處種類所具實質效力之規定，屬實

體法之事項。從而法官法第 21條及第 50條所規定之

新法官懲戒、懲處種類，其適用應以 101年 7月 6日

以後發生之違失行為為限，不得溯及適用於該法生效

前業已發生且完成之受評鑑法官違失行為。 

（六）法官評鑑制度於舊法時期，僅係以司法院自行制定之

辦法規範之，而法官法則係以較高之法律位階為規範，

在程序規範面，對受評鑑法官均有較嚴謹之保障，有

利於受個案評鑑之法官，故新法規定並非突襲，亦無

違信賴利益保護原則，並符合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在實體規範面，其「法律要件」部分，法官法第 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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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第 2款、第 5款、第 7款個案評鑑事由，與舊

法「法官評鑑辦法」規定之實質內涵尚無二致；至「法

律效果」部分，則基於法治國原則、實體從舊從優原

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仍應適用舊制公務員懲戒（公務

員懲戒法）及行政懲處（公務人員考績法）之懲戒、

懲處種類規定，而無法官法新懲戒、懲處種類規定之

適用。本件請求人司法院以受評鑑法官於法官法施行

前，有如前開事實欄所示之嚴重違反職務上之義務及

規定之行為，而請求本會依法官法第五章「法官評鑑」

章之規定進行個案評鑑。經查，受評鑑法官之上開行

為，均為「法官評鑑」制度新、舊法時期之個案評鑑

事由所共同規範（即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2款、第

5 款及第 7 款，廢止前「法官評鑑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5條第 1項、第 3項等法律要件規定），僅是實

體之法律效果以舊制較有利於受評鑑法官，是依實體

從舊從優、程序從新原則，應由法官法所設置之法官

評鑑委員會適用法官法第五章「法官評鑑」章之程序

規定，及依法官法施行前之公務員懲戒（公務員懲戒

法）及行政懲處（公務人員考績法）等實體法律效果

之規定，以進行本件法官個案評鑑之審查。從而本件

請求人以受評鑑法官王○○具有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

第 2款、第 5款及第 7款之個案評鑑事由（即廢止前

「法官評鑑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5條第 1項規定，

法官品德操守有損司法信譽、嚴重違反辦案程序或開

庭態度嚴重不良，有損司法形象之事項等事由），並有

進行個案評鑑之必要，而依法官法第 35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相當於廢止前「法官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要非無據。

本會受理本件，就程序上不僅於法有據，亦不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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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溯及既往」之適用疑義，合先敘明。 

二、本會就受評鑑法官王○○是否有個案評鑑事由之相關行

為，其證據調查，不受請求人主張之拘束，並得依調查

證據所得本於職權為事實之認定及決議： 

（一）按，依法官法第 41條第 10項授權制訂之「法官評鑑

委員會評鑑實施辦法」第 15 條規定：「評鑑程序關於

調查事實及證據、期日與期間及送達，除本辦法另有

規定外，準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而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二）本件請求人司法院雖僅係以王○○法官自 100年 1月

1 日起迄至 100 年 11 月 21 日因公器私用查詢親人個

資及為次子命名參考而查詢他人個資，暨就其承辦案

件未按規定查詢個資，認有違反法定義務等之應受個

案評鑑事由而請求進行法官個案評鑑。惟因王○○法

官之第一次陳述意見書自陳係其因承辦案件量大，為

便宜行事，而以輸入 000 等空白案號查詢個資，本會

基於公務員懲戒之「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爰一併依

職權逕為調查王○○法官自 99年 9月 1日分發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之期間內，是否有類似公器私用等未依

相關職務規定而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

他人個資之情形（因屬同一事件之延伸），俾就王○○

法官之整體違反法定義務之違法失職行為，為一次性

之整體評價及決議。 

乙、實體部分： 

一、受評鑑法官王○○於任職法官前之相關經歷，及為本件

行為時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認識能力判定： 

（一）王○○法官於 92年 4月至 93年 2月擔任法院法官助

理；93 年通過公務人員高考三等（政風職系政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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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及律師高考及格；94 年 1 月至 95 年 1 月任職

宜蘭縣政府課員（政風人員）；95年 1月至 95年 6月

任職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科員（政風人員）

（以上見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王○○簡歷表、

王○○法官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內載）。 

（二）王○○法官於本件行為時，固屬初任候補法官，但並

非初任公務員，其前之工作性質與司法及政風有關，

故其對於公務員應謹守分際，謹言慎行，及合法使用

屬於應秘密之他人個資，公器不能私用，及應遵循公

器使用之規範等，應知悉而有所認識。 

二、王○○法官於 100年 1月 1日至同年 11月 21日止之任

職期間，因公器私用查詢親人個資及為次子命名參考而

查詢他人個資之認定： 

（一）王○○法官自 100年 1月 1日起迄至 100年 11月 21

日止之任職期間，使用前揭司法院配受之識別碼及密

碼，登入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共計查詢

1,810筆他人個資。因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清查結果，

認定其中有未依上開司法院所頒查詢戶役政電子閘

門系統資料之相關規定，而出現異常查詢戶役政電子

閘門系統之他人個資情形，計有 399筆（詳如附件一、

二、三所示，異常查詢之方法如附表一所示。又附表

一之各類統計數據，係經本會調查後予以更正之數據，

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內部清查之文件所認定及請求

人請求書所認定之數據均有誤算）。其中有 37筆查詢

（即附件一所示，詳附表三編號 2 至 12 之統計數據

表），係查詢親人個資及為次子命名參考而查詢他人

個資，此已據王○○法官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

清查期間提出之說明書所自承：該 37 筆，是查詢其

親人（即其胞姊王兪○、母蔡○玉、父王○通、祖母

王林○棕、長子王○○、岳父林○玄），及因次子王



 20 

○○於 100年 9月間即將出生，為命名而以隨意鍵入

預先構想之姓名查詢等情；嗣王○○法官於本會調查

期間所提出之陳述意見書，亦承認屬實（見卷附王○

○法官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清查期間提出之

說明書 1件，王○○法官於本會調查期間提出之陳述

意見書 2 件），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1 年 8 月

21 日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2508 號函覆本院查核確

認該情無訛（見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1年 8月

21日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2508號函文及其附件）。

縱如王○○法官之解釋，係欲測試戶役政系統就其姊

名字之特別用字登記情形，或係欲瞭解過世岳父之戶

役政登記更新速度情形，仍與其承辦案件無直接關聯。

是可認王○○法官查詢親人個資及為次子命名參考

而查詢他人個資而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

計 37筆，該部分均與承辦案件無關，核屬公器私用。 

（二）就王○○法官於陳述意見書所稱因其次子於 100 年 9

月間預產，為小孩命名參考，而隨意鍵入預先構想之

姓名以查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料，其動機在於查

詢各姓名之筆數，並非查詢特定之人，記憶中有部分

查詢輸入後，顯示並無其人等語乙節，經本會核對卷

內資料顯示，王○○法官就此部分係分別以「王○淳」、

「王○○」、「王希淳」、「王希澈」、「王懷淳」、「王懷

衡」、「王懷恆」、「王向淳」、「王○恆」、「王慕衡」、「王

○清」，及「王慕勤」等姓名查詢，經本會於調查中囑

託司法院以上開姓名檢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料結

果，其中「王○淳」、「王○恆」、「王○清」、「王○○」

等人名，均查有其人存在；至「王希淳」、「王希澈」、

「王懷淳」、「王懷衡」、「王懷恆」、「王向淳」、「王慕

衡」、「王慕勤」等人名，則查無此人等情（見卷附司

法院秘書長 101年 6月 15日秘台人三字第 101001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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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覆函）。又經核對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 101

年 1月 11日簽呈後附王○○法官未具日期之說明書所

載，王○○法官之次子確實係以上開查詢姓名中之一

人名「王○○」為命名。是王○○法官所稱係為次子

命名而查詢上開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之他人個資，且

有部分查無其人存在等情，堪予採信。惟王○○法官

此部分為子女命名之查詢，無論係以自己承辦案件案

號抑或任意輸入案號查詢，均核係公器私用，並與司

法院制頒之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規定有違，

且其中確有其人存在部分之查詢（即「王○淳」、「王

○恆」、「王○清」、「王○○」等 4 人名，先後查詢 8

筆次），王○○法官固不見得認識其人，但既探視他人

個資，仍間接侵及他人隱私。至王○○法官使用司法

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其他自己親人個資部分，

縱謂自己親人，無侵犯他人隱私，仍係公器私用，並

與司法院制頒之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規定有

違。王○○法官如附表三編號 2至 12所示公器私用之

查詢行為，屬違反法定義務之違法失職行為，堪予認

定。 

三、王○○法官於 99 年 11 月 24 日，因公器私用查詢親人

個資之認定： 

本會為查明王○○法官自 99 年 9 月 1 日分發至同年 12

月 3 日止之任職期間內，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

統查詢共 601 筆，有無類似上開其於 100 年度之異常查

詢情形，而依職權調查囑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隨機抽查

三分之二件數，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原始查詢紀錄表

編號 1、2、3、5、6、7、9 號隨機方式共抽查 401 筆結

果，發現王○○法官於 99年 11月 24日，公器私用，使

用司法院所頒查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以輸入 99 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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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000 號案號之方式，查詢與其承辦案件無關之自己

長子個人資料 1 筆（即附件四原始編號 285 號、附表三

編號 1部分），有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年 7月 5日

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1800號覆函及其附表可憑。而王○

○法官於第二次陳述意見書中，亦自承：「約在 99 年 10

月 20 日前後，個人即開始使用 000 等案號查詢，在 99

年 11月底左右，即查詢兒子的資料。」等語（見卷附王

○○法官於 101年 6月 29日所提出之第二次陳述意見書）。

故王○○法官此部分公器私用之查詢行為，亦屬違反法

定義務之違法失職行為，堪予認定。 

四、法律之適用： 

（一）廢止前「法官評鑑辦法」及法官法之相關規定： 

廢止前「法官評鑑辦法」第 4條第 1項前段及第 5條

第 1 項規定：法官品德操守有損司法信譽、嚴重違反

辦案程序或開庭態度嚴重不良有損司法形象事項者，

得移請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另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

第 2款、第 5款、第 7款規定：「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二、有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

情事（即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行不

檢者），情節重大。五、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

規定，情節重大。七、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二）其他與本件有關之法官職務義務規定： 

1、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該法雖經總統於 99 年 5

月 26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25121 號令修正公布

名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全文 56 條，惟原法除

第 19至 22、43條之刪除，自新法公布日施行外，其

餘條文迄尚未施行，仍適用原法規定。）第 7 條第 1

款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

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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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同法第 8條規

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必

要範圍內為之。」 

2、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使用識別碼及密碼查詢院內網路

資料作業注意要點第 4點規定：「識別碼及密碼使用

人僅得為公務之需要查詢資料，不得擅自為公務以外

之利用。查詢資料及相關使用規範，依電腦處理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司法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

管理要點第 30 點規定：「識別碼及密碼使用人僅得

為公務之需要查詢資料，不得擅自為公務以外之利用。

查詢資料及相關使用規範，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規定。」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使用對外連線資料

管理要點第 4點第 1款規定：「查詢對外連線資料時，

除資料提供機關未要求者外，應輸入承辦案件之案號，

作為日後查核之依據。」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使用戶

役政資料管理要點第 4點第 1款：「查詢戶役政資料

時應輸入承辦案件之案號，作為日後查核之依據。」、

第 6點第 1款：「使用戶役政資料違反規定查詢或使

用，依相關法規負行政或刑事責任。」 

3、（本件行為時）法官守則第 1點規定：「法官應保有

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避免不當或易被認

為不當的行為。」（按，此規定相當於 101 年 1月 6

日施行之法官倫理規範第 5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

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

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第 4 點前段規定：「法

官應勤慎篤實地執行職務，…。」 

4、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

執行其職務。」、第 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

慎勤勉，不得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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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王○○法官如事實欄二、所示使用司法院戶役政

電子閘門系統之查詢行為，因其不僅未按規定照章行

事查詢，有逸脫司法行政管制之虞，明顯嚴重違反上

開司法院制頒之管制規範，且其公器私用（公務以外

之使用、利用個資），其中部分查詢行為（指確有其人

存在部分）間接侵及他人隱私，嚴重違反法官守則第

1 點（相當於法官倫理規範第 5 條）：「法官應保有高

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避免不當或易被認為

不當的行為。」第 4 點前段：「法官應勤慎篤實地執

行職務」，及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公務員應…依法

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 5 條：「公務員應誠實

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等規定，是其行為嚴重違反職務上之義務及規定，有

害官箴，損及司法形象，其中部分查詢行為，且間接

侵及他人隱私，情節重大。 

（四）王○○法官上開行為，合於廢止前「法官評鑑辦法」

第 4條第 1項前段及第 5條第 1項（相當於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2款、第 5款、第 7款）應受個案評鑑

之規定，本會認本件請求成立。 

五、（1）請求意旨雖另以：受評鑑法官王○○另自 100年 1

月 1日起迄至 100年 11月 21日止之任職期間，使用前

揭司法院配受之識別碼及密碼，登入司法院戶役政電子

閘門系統查詢，以輸入 100 年度 0 字第 0000 號或 100

年度 0字第 000號案號之方式查詢他人個資 154筆，以

輸入錯誤案號之方式查詢他人個資 15 筆，以輸入他人

承辦案件案號之方式查詢他人個資 39 筆，合計 208 筆

之查詢行為（下稱 100年度之違規查詢），雖無證據證

明係用作非公務使用，但仍違反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使

用戶役政資料管理要點第 4點等職務規定，且與前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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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私用之查詢行為密切相關，亦請並予審酌等語。（2）

另本會依職權函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抽查王○○法官

自 99 年 9 月 1日起至同年 12月 31 日止之任職期間之

使用前揭司法院配受之識別碼及密碼，登入司法院戶役

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之情形，發現王○○法官於其間，

亦有未依上開司法院所頒查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

料之相關規定，而以輸入 99 年 0 字第 000 號案號之方

式查詢與案件有關人員之個資情形，計 400筆（下稱 99

年度之違規查詢，詳如附件四所示，其中原始編號 285

號為親友查詢除外）等情。惟： 

（一）關於王○○法官於 100年 1月 1日至同年 11月 21日

止之任職期間，未按規定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

系統查詢他人個資之部分： 

1、王○○法官於 99 年 9 月 1 日分發至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擔任候補法官，並經該院法官事務分配承辦刑事審

查庭（即刑事簡易庭）京股之審判事務至 100年 9月

6日止，每月新收、終結案件為 100至 200餘件不等；

自 100年 9月 7日經該院法官事務分配承辦擔任刑事

第十二庭堅股之審判事務，每月新收及終結案件為 20

至 30餘件不等（見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年 6月

6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1486號函覆本會之王○○法

官 99 年度及 100 年度事務分配表，及王○○法官自

99年 9月分發至 100年 11月止之各月收結案件表）。 

2、王○○法官自 100年 1月 1日起迄至 100年 11月 21

日止之任職期間，使用前揭司法院配受之識別碼及密

碼，登入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共計查詢

1,810筆他人個資。 

（1）於本會調查前，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清查結果，

認定其中有未依上開司法院所頒查詢戶役政電子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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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系統資料之相關規定，而出現異常查詢戶役政電

子閘門系統之他人個資情形，計有 399 筆（詳如附

件一、二、三所示，異常查詢之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又附表一之各類統計數據，係經本會調查後予以更

正之數據，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內部清查之文件所

認定及請求人請求書所認定之數據均有誤算）。 

（2）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續清查，於 101 年 2月 6

日提出簽呈中表示經清查結果，王○○法官自 100

年 1月 1日起至 100年 11月 21日止之查詢資料，

總計 1,810件，其中有 399件資料異常，與案件有

關但非當事人部分共 37 案，查詢 87 次（筆）。該

37案因大部分已送執行或送二審，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政風室僅針對尚在該院之案卷計有 4 案件調卷清

查，並認王○○法官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料

之查詢，尚無具體不法事證，惟不符司法院暨所屬

各機關使用戶役政資料管理要點規定等情（見卷附

王○○法官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異常案件-非其本

人承辦案件、其本人承辦案件之一覽表、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政風室 100 年 12 月 2 日、101 年 1 月 11

日、101年 2月 6日之簽呈及稽核報告資料）。 

（3）惟於本會調查期間，經本會函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再依卷附王○○法官就該 399 筆查詢所提出之說明

意見，予以核對清查。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1

年 8月 21日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2508號函覆查

核結果：其中 37筆依據王法官提出說明，均為查詢

其親屬資料（如附件一所示）；另 362筆，經以查詢

作業系統索引卡功能比對王○○法官提供案卷逐一

比對結果，其中 324 筆均為王○○法官所承辦案件

且確與公務有關（如附件二所示），其餘 38 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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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10個案號）無法比對（如附件三所示）等情

（見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1年 8月 21日以雄

院高文字第 1010002508號函文及其附件）。雖 38筆

查詢紀錄有因資料不足而無法比對之情形，然參諸

附件三之備註欄內所載，仍可能與承辦案件之公務

有關，既無直接證據得以認定此部分亦係公器私用，

依有疑唯利行為人之原則，自不應為不利於受評鑑

人王○○法官之認定。惟附件二及附件三中，非輸

入王○○法官所承辦案件案號之查詢（分別為 197

筆、11 筆），仍有違反司法院所頒查詢戶役政電子

閘門系統資料時，應輸入自己承辦案件之案號，以

供日後查核等職務規定之情事。 

（4）至扣除上開 399筆外之其餘 1,411筆查詢，於本會

調查中經囑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查復，據該院於 101

年 6月 6日函覆謂經該院政風室逐一比對辦案進行

簿，認確實與案件有關等情（見卷附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101年 6月 6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1486號函

覆本會及其附件之王○○法官與案件相關無異常查

詢一覽表）。 

3、王○○法官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清查期間，已

提出說明書自承：（指 100年度之查詢）確有異常查詢

399筆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料之情形，除其中 37筆

是查詢其親人外，餘者係承辦案件需要，因查詢資料

過多，而便宜行事，未按規定一一輸入正確案號查詢

等情（見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 101年 1月 11

日簽呈後附王○○法官未具日期之說明書）。 

4、就上開 100年度原被認為異常查詢之 399筆中，扣除

王○○法官查詢自己親人個資及為次子命名而查詢他

人個資部分外之其餘部分（即附件二、三可認是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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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案件之需而查詢案件相關人員之戶役政電子閘門系

統資料部分），經核對卷內相關資料可發現：（1）、以

「屬其承辦案件案號」之查詢者，共 164 筆，於 100

年 9月 6日以前，王○○法官任職刑事審查庭（即刑

事簡易庭）時所查詢者為 148筆，於 100年 9月 7日

新事務分配年度後，王○○法官任職一般刑事審判庭

時所查詢者僅 16筆。（2）、以「非屬其承辦案件案號」

之查詢者，共 235筆，於 100年 9月 6日以前，王○

○法官任職刑事審查庭（即刑事簡易庭）時所查詢者

為 232筆，於 100年 9月 7日新事務分配年度後，王

○○法官任職一般刑事審判庭時所查詢者僅 3 筆。由

上開數據對照上開王○○法官之事務分配及收結案件

之數據，可發現二者間呈現正常的查詢比例，是王○

○法官於卷附之說明書及陳述意見書中所解釋，其係

因任職刑事審查庭（即刑事簡易庭）承辦案件之需，

而有上開大量之查詢，於其改調一般刑事庭審判事務

時，因案件性質有異，數量較少，且可進行開庭以釐

清，而無大量查詢之情形等語，合於證據資料所顯現，

尚堪採信。惟王○○法官此部分因承辦案件之查詢，

多未按規定輸入正確之承辦案號（詳如附表一統計數

據表）。又依如附件二、附件三之查詢一覽表所示，上

開王○○法官有輸入案號查詢，而輸入非其承辦案件

之案號部分，其間之輸入案號之流水號差異甚大，例

如：附件二編號 2，承辦 100毒聲 900，卻輸入 100毒

聲 895；編號 25，承辦 100 交簡 530，卻輸入 100 交

簡 541；編號 29，承辦 100交簡 1846，卻輸入 100交

簡 1802；編號 30，承辦 100 交簡 2951，卻輸入 100

交簡 2943；編號 31，承辦 100毒聲 234，卻輸入 100

毒聲 222；編號 53，承辦 100 交簡 762，卻輸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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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簡 552；編號 65，承辦 99 簡 1581，卻輸入 100 簡

746；編號 87，承辦 100撤緩 53，卻輸入 100簡 2886

案號等不一而足，容非一時不經意之誤繕；況使用司

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之查詢，於開啟程式後，必

先輸入案號，始得進一步查詢個資，而以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政風室之清查王○○法官於 100年 1月 1日至

同年 11月 21日止之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

查詢情形，王○○法官共查詢 1,810 筆，僅部分被列

為未按規定異常查詢，可見王○○法官仍有大部分查

詢合於規定，則王○○法官自始即知悉使用查詢戶役

政電子閘門系統之規定，應輸入正確案號甚明。縱使

因承辦案件量大，為便宜行事，未退出電腦查詢畫面

而重覆以前案號查詢，但仍與司法院之查詢使用規定

明顯有違，參諸王○○法官前曾任政風人員之經歷，

其於陳述意見所稱：不知輸入正確案號為查詢之必要

條件，或一時誤輸入案號等語，並非可採。王○○法

官此部分因承辦案件需要之查詢，任意輸入非承辦案

件案號而查詢個資（易被誤為他人之任意查詢），核與

司法院制頒之使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規定有

違。 

（二）關於王○○法官自 99年 9月 1日分發至同年 12月 31

日止之任職期間，未按規定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

門系統查詢他人個資之部分： 

本會為查明王○○法官自 99年 9月 1日分發至同年 12

月 3 日止之任職期間內，使用司法院戶役政電子閘門

系統查詢共 601 筆，有無類似上開其於 100 年度之異

常查詢情形，而依職權調查囑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隨

機抽查三分之二件數，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原始查

詢紀錄表編號 1、2、3、5、6、7、9 號隨機方式共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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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401 筆結果，發現王○○法官未依上開司法院所頒

查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料之相關規定，而均以輸

入 99年 0字第 000號案號之方式，違規查詢戶役政電

子閘門系統之他人個資，其中 400 筆（附件四原始編

號 285號除外），可認係因承辦案件而違規查詢，有卷

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 7 月 5 日雄院高文字第

1010001800號覆函及其附表可憑。而王○○法官於第

二次陳述意見書中，亦自承：「約在 99 年 10 月 20 日

前後，個人即開始使用 000 等案號查詢」等語（見卷

附王○○法官於 101年 6月 29日所提出之第二次陳述

意見書）。雖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之上開函文僅認如附件

四原始編號 285 號 1 筆為異常查詢，其餘均與承辦案

件有關，然王○○法官上開 99年度之 401筆查詢，既

均以輸入 99年 0字第 000號案號之方式查詢，而非按

照司法院所頒查詢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料之相關規

定，輸入自己承辦案件案號查詢，均屬違反規定之查

詢。 

（三）本件上開王○○法官之 100 年度違規查詢及 99 年度

違規查詢（合計 608筆），過於率性便宜行事，不按規

定照章行事查詢他人個資，有逸脫司法行政管制之虞。

但因係違反內規，既堪認係職務上基於承辦案件所需

而為公務查詢，且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政風室及其

自律委員會之調查，尚無直接涉有侵犯他人權益之情

事發生，基於「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此部分違規查

詢行為，允宜納入建議懲戒或處分種類之綜合審酌事

項。 

六、法官法第 39條第 1項規定：「法官評鑑委員會認法官有

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得為下列決議：一、

有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並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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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懲戒之種類。二、無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交付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得建議處分之種類。」

而報請法官（公務員）懲戒或司法行政懲處之殊途，其

間審酌基準在於有無「懲戒之必要」，即應依具體案件，

斟酌受評鑑法官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以及對

公務秩序或侵害之法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暨對受評鑑

法官之儆誡效果，於合乎比例原則下，儆誡之目的與手

段須相當，而為適當之處分擇定。本會審酌王○○法官

依法行使職權之自我約束能力不足，過於輕率，僅因申

報財產、報稅及為次子命名參考等用途，竟逕予公器私

用，有違國家對其託付行使職權之信任，其中部分查詢

尚間接侵及他人隱私。惟念及其公器私用之查詢並非基

於侵害特定對象之隱私而為，僅生間接侵害，尚無法證

明其有據以不當行使之情事。再者因承辦案件而查詢案

件相關人員之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部分，依目前調

查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有直接侵犯他人權益之情事。

加以王○○法官於本件臺灣高雄地院清查及本會調查期

間，能自我反省，且其初任法官，尚有待進一步學習及

自我鞭策之空間，仍可期其朝正向發展以戮力從公。本

會認予以行政懲處為已足，爰決議依法官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款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依行政懲處之舊制即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條規定，建

議記過貳次之處分。 

參、依法官法第 39條第 1項第 2款，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9    月   3   日   

法官評鑑委員會 

        召  集  委  員    范  光  群   

                委  員    林  炳  文（請假）  

委  員    姜  世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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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陳  瑞  仁 

委  員    陳  運  財 

委  員    黃  宗  揚（迴避） 

委  員    楊  士  隆 

委  員    樊  季  康 

委  員    賴  恭  利 

委  員    謝  文  田 

委  員    羅  秉  成 

            （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  心  怡 

 

 

 

 

 

 

 

 

 

 

 

 

 

 

附表一：（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1 月 21 日止）查詢 399 筆。 

（詳情見附件一、二、三所示。另按，請求意旨之數據有誤算，由本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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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王○○法官之陳述意見並對照卷內資料，逕予更正） 

輸入案號情形 附件一 

查詢親

友資料 

附件二 

承辦案件 

公務查詢 

附件三 

無法比對

部分 

輸入自己承辦案件案號（164 筆） 10 筆 127 筆 27 筆 

輸入非自

己承辦案

件 案 號

（235 筆） 

100年度 0字 0000號（15筆） 11 筆 0 筆 4 筆 

100年度 0字 000號（153筆） 3 筆 145 筆 5 筆 

100 年度簡字 000 號（4 筆） 4 筆 0 筆 0 筆 

100 年度簡字 0000 號（1 筆） 1 筆 0 筆 0 筆 

其他無此案號（15 筆） 0 筆 14 筆 1 筆 

他人承辦案件案號（47 筆） 8 筆 38 筆 1 筆 

小計 27 筆 197 筆 11 筆 

合計：399 筆 37 筆 324 筆 38 筆 

 

 

附表二：（99 年 9 月 1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查詢 401 筆（抽查）。 

（詳情見附件四所示） 

輸入案號情形 查詢親友資料 查詢其他資料 

輸入自己承辦案件案號（0 筆） 0 筆 0 筆 

輸入非自己承辦

案件案號（ 401

筆） 

 

99 年度 0 字 000 號

（401 筆） 

 

1 筆 

 

400 筆 

合計：401 筆 1 筆 400 筆 

 

附表三：99 年及 100 年公器私用之查詢（詳情見附件一及附件四編號 28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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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查詢 

對象 

輸入承 

辦案號 

輸入非承

辦案號 

備註（輸入案號、筆數、

查詢目的）（反白部分為有

其人存在者） 

1 99/11/24 長子 × 1 筆 99 年 0 字 000 號。到職申

報財產用。 

2 100/3/23 姊 ×   4 筆 100 簡 000 號（3）、100 簡

0000 號。測試戶役政系統

特別用字之登記情形。 

3 100/5/19 祖母 1 筆 × 報稅用。 

4 100/5/19 父 1 筆 × 報稅用。 

5 100/6/15 母 ×   1 筆 100 簡 000 號。網路掛號

用。 

6 100/6/17 長子 × 1 筆 100 智簡 115 號。瀏覽其

資料。 

7 100/6/17 次子

命名 

參考 

× 7 筆 100 智簡 115 號。查王○

淳、王○○（2，有其人 1

名，王法官以此為次子命

名）；王希澈（2，查無此

人）、王希淳（2，查無此

人）。 

8 100/7/13 岳父 3 筆 × 欲瞭解過世岳父之戶役政

登記更新速度情形。 

9 100/7/28 長子  1 筆 × 瀏覽其資料。 

10 100/7/28 次子

命名 

參考 

 4 筆 × 查王○○（有其人 1 名，

王法官以此為次子命

名）；王希淳（查無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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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澈（2，查無此人）。 

11 100/9/2 長子 × 1 筆 100 年 0 字 000 號。瀏覽

其資料。 

12 100/9/2 次子

命名 

參考 

× 13 筆 100 年 0 字 000 號（2）、

100 年 0 字 0000 號（11）。

查王○淳、王○恆、王○

清、王○○（有其人 1 名，

王法官以此為次子命

名）；王懷淳（查無此人）、

王懷衡（查無此人）、王懷

恆（查無此人）、王向淳（查

無此人）、王希澈（查無此

人）、王慕衡（查無此人）、

王希淳（2，查無此人）、

王慕勤（查無此人）。 

合計 38筆 10 筆  28 筆 
 


